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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传学工字〔2023〕122号

★

关于印发《中国传媒大学 2022—2023学年本专科学生评

奖工作意见》的通知

各基层党委、直属党支部，校属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相关工作，充分发挥奖学金的激励导向作用，

我校特制订《中国传媒大学 2022—2023学年本专科学生评奖工

作意见》。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中共中国传媒大学委员会

2023年 9月 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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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传媒大学 2022—2023学年本专科学生评奖

工作意见

根据学校学生工作的整体安排，本专科学生 2022—2023 学

年奖学金评定工作于近期启动。为进一步规范相关工作，充分发

挥奖学金的激励导向作用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此意见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在本专科学生 2022—2023学年奖学金评定工作中，各学院

要坚持标准、严格要求，按照学校各类奖项的评定管理办法，认

真组织实施各奖项的评选，强调奖学金评定工作中的思想教育，

注重对优秀典型案例进行宣传报道，使奖学金评定工作在营造创

先争优的良好校园氛围中发挥积极作用。

二、组织动员

学校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与奖助工作分委会负责统筹学校学

生综合素质评价与奖助工作，主任由分管学生工作、财务、本专

科生教学、研究生培养等工作校领导担任，委员由党政办公室、

党委宣传部、保卫部（处）、团委、本科生院、研究生院、招生

处、科学研究处、财务处、国内交流与合作处（校友工作办公室）、

信息化处、后勤保障处、校教育基金会秘书处、体育部等单位负

责人、各教学科研单位党委书记担任，各相关部门指定 1 名联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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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负责数据交换、学生答疑等工作。办公室设在学生工作部（处），

负责各类奖学金评定工作的组织、协调。

各学院成立 2023年学生德智体综合测评与奖助工作领导小组。

由分管学生工作的领导担任组长、分管教学工作的领导任副组长，

负责指导本学院各类奖学金工作的具体实施，学院工作领导小组

名单报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备案。各学院要结合本意见，制定本学

院奖学金评定工作实施细则，设立监督投诉信（邮）箱或电话，

并向全院学生公布，及时处理学生反映的意见、建议。

三、评审规定和基本原则

（一）评审规定

本专科学生 2022—2023学年各奖项评选办法参照《学生工

作规章制度汇编导读手册》（2022 版）中的相关文件规定执行

（具体见附件 5—7）。2022—2023学年奖项包括：国家奖学金、

国家励志奖学金、校一等奖学金、校二等奖学金、校三等奖学金、

校单项奖学金、校励志奖学金。

参加本次评奖的学生为 2020级、2021级、2022级具有中国

传媒大学正式学籍的本科、高职学生（含港澳台侨学生）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
每名学生可以申报 1至 2项奖学金，国家级奖学金与校级奖

学金不能同时申报。即申报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学生，

不能同时申报校一、二、三等奖学金、单项奖学金、校励志奖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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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。申报校一、二、三等奖学金的学生可同时申报单项奖学金、

校励志奖学金。

各学院学生评奖名额详见《中国传媒大学 2022—2023学年

学生评奖名额分配表》（附件 1）。

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具体评审工作按照学校下发的《关于做

好 2022—2023学年本专科学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工作的通知》执

行。

四、其他说明

（一）2022—2023 学年违反校规校纪的学生，取消本年度

评奖资格。

（二）评奖结果要在各学院、班级内进行不少于 3个工作日

的公示。

（三）其他特殊情况，由各学院学生德智体综合测评与奖助

工作领导小组与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商定具体解决办法。

五、具体安排

（一）9月 28日启动 2022—2023学年学生评奖工作。各学

院根据学校评奖名额，结合本意见和本学院实际情况，制定具体

工作实施细则和评奖工作方案，并于 10月 9日前将本学院的学

生德智体综合测评与奖助工作领导小组名单和实施细则（电子版）

报送至学生工作部（处）伍玮老师办公平台。

（二）11 月 2 日前各学院组织评选除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

志奖学金之外的各项奖学金，将评选结果进行审核并在本学院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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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，公示不少于 3个工作日，并于 11月 3日 10点前在中国传媒

大学业务服务中心（https://e.cuc.edu.cn/）评奖系统填报获奖学

生名单。

本学年拟获奖名单将以业务服务中心评奖系统各学院审核

通过名单为准，并进行公示。请各单位务必准时审核，并确保系

统名单的准确性。

（三）11月 4—10日，学校审核各学院系统名单，并进行

本专科学生评奖结果公示。

（四）国家励志奖学金请于 10月 25日之前完成学院公示，

10月 26日上午 10点前将国家励志奖学金汇总名单（附件 2）签

字盖章纸质版和电子版分别报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（大学生活动

中心 204）和伍玮老师办公平台。

请各学院严格按照《中国传媒大学本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

管理办法》，审核学生的申请资格，尤其是“‘国家学生体质健康

标准’测试成绩良好及以上”以及“测评学年任意一门必修课、指

定选修课考核成绩及格或不低于 60分，且综合测评排名在班级

前 50%”的申请条件要求。

各学院如存在国家励志奖学金名额用不完或者符合条件人

数不足的情况，请务必在 10月 18日前将相关情况反馈学生工作

部（处），以避免名额浪费。

学校将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在校园网进行为期五个工作日的

公示，公示无异议上报教育部审批，各学院将《中国传媒大学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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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励志奖学金申请表》签字盖章后的纸质版（一份）（附件 3）

于 11月 6日前报送至学生工作部（处）（大学生活动中心 204）。

各学院务必在 10月 26日上午 10点前在中国传媒大学业务

服务中心（https://e.cuc.edu.cn/）评奖系统上填报国家励志奖学

金名单。

（五）11月 24日前，各学院组织学生填报校一等奖学金、

校二等奖学金、校三等奖学金、校单项奖学金登记表、校励志奖

学金申请表（在评奖系统内下载），以学院为单位，按班级汇总、

以学号为序，将加盖学院公章的以上各类奖学金表格纸质版报送

学生工作部（处）（大学生活动中心 204）。

（六）11月 24日前，各学院统计汇总《2022—2023学年本

专科学生评奖数据汇总表》（附件 4）（汇总表各项信息可参考

系统下载导出的评奖名单），学生签字确认并加盖学院公章，将

评奖数据汇总表报学生工作部（处）（大学生活动中心 204）。

（七）请各学院于 12月 1日前将 2022—2023学年本专科学

生评奖总结电子版报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伍玮老师办公平台，总

结内容要包括今年工作的整体情况、经验与做法、问题与建议等

内容。

附：1.2022—2023学年本专科学生评奖名额

2.2022—2023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奖学生初审名单表

3.中国传媒大学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审批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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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022—2023学年本专科学生评奖数据汇总表

5.中国传媒大学本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管理办法（修订）

6.中国传媒大学本专科生校励志奖学金管理办法（修订）

7.中国传媒大学优秀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（修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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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1 2022—2023学年本专科学生评奖名额（2020—2022级）

学院
本专科

生人数

本专科生人数（含双

培生、港澳台生）

困难学

生人数

国家奖

学金

国家励志

奖学金

校励志

奖学金

校一等

奖学金

3%

校二等

奖学金

5%

校三等

奖学金

8%

校单项

奖学金

10%

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300 302 5 4 2 1 9 15 24 30
电视学院 460 535 25 5 10 3 16 27 43 54

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 871 935 17 10 7 2 28 47 75 94
广告学院 595 650 46 7 19 5 20 33 52 65

国际传媒教育学院 230 230 0 3 0 0 7 12 18 23
海南国际学院 89 89 0 1 0 0 3 4 7 9

计算机与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371 371 53 4 22 5 11 19 30 37
经济与管理学院 550 554 112 6 46 11 17 28 44 55

人文学院 308 328 73 4 30 7 10 16 26 33
数据科学与智能媒体学院 314 314 55 4 22 6 9 16 25 31

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541 545 39 6 16 4 16 27 44 55
文化产业管理学院 198 202 28 2 11 3 6 10 16 20

戏剧影视学院 826 828 17 9 7 2 25 41 66 83
新闻学院 616 691 51 7 21 5 21 35 55 69

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1155 1155 211 13 86 21 35 58 92 116
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 477 480 5 5 2 1 14 24 38 48
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 184 185 28 2 11 3 6 9 15 19
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484 484 77 2 16 8 15 24 39 48

总计 8569 8878 842 94 328 87 268 445 709 88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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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2

2022—2023 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奖学生初审名单表

学院名称：（公章） 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
序

号

学

生

姓

名

公民

身份

证号

码

学

院

专

业

学

号

性

别

民

族

入

学

年

月

成

绩

排

名

名

次

成

绩

排

名

总

人

数

综

合

考

评

排

名

名

次

综

合

考

评

排

名

总

人

数

体

育

测

评

成

绩

必

修

课

门

数

必

修

课

及

格

门

数

经办人： 联系电话：

（请以电子 EXCEL表格形式上报，其中成绩排名总人数、综合考评排名总人数应保

持一致，均填写综测班人数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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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3

中国传媒大学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审批表

注：本表一式两份，一份交学工部存档，一份交学院存档备查。

本人

情况

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照片

民 族 政治面貌 入学时间

学 号 所在年级

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

学院 专业 班

曾获何种奖励

家庭

经济

情况

家庭人口总数

家庭月总收入 人均月收入 收入来源

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

学习

成绩

成绩排名： / （名次/总人数）
实行综合考评排名：是 □ ；否 □

必修课_____门，其中及格以上___门 如是，排名： / （名次/总人数）

申请

理由

申请人签名： 年 月 日

学院

审核

意见
（公章） 年 月 日

学校

审核

意见

（公章）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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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4

2022—2023学年本专科学生评奖数据汇总表

学 院

专业

（班级） 学号 获奖人 所属项目 学生确认签字

注：请以 excel制表并加盖学院公章，将评奖数据分别统计汇总，打印后由学生签字确

认，并将评奖数据统计表上报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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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5

中国传媒大学本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管理办法

（修订）

第一条 本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（以下简称国家励志

奖学金），用于奖励资助纳入全国招生计划内的我校全日制

本专科（含高职、第二学士学位）学生中品学兼优的家庭经

济困难学生，激励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勤奋学习、努力进

取，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。

第二条 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5000元。

第三条 国家励志奖学金的申请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

（二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
（三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；

（四）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

（五）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；

（六）家庭经济困难，生活俭朴；

（七）符合“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”测试成绩良好及以

上。

（八）测评学年任意一门必修课、指定选修课考核成绩

及格或不低于 60分，且综合测评排名在班级前 50%。

第四条 国家励志奖学金实行等额评审，坚持公开、公

平、公正、择优的原则。

第五条 国家励志奖学金按学年申请和评审。申请国家

励志奖学金的学生为在校生中二年级以上（含二年级）的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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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。

同一学年内，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学生可以同时申请

并获得国家助学金，但不能同时获得国家奖学金。

第六条 评审程序

（一）在当年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下达分配给

我校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名额后，学生工作部（处）根据学校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总人数和各学院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
所占的比例综合平衡后，按一定的名额下发给各学院，各学

院在限额内进行等额评审。

（二）根据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的相关条件，学生本人

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，各学院初审合格后，在所在的学院内

进行不少于 3个工作日的公示；公示无异议的报学生工作部

（处），并同时填报《中国传媒大学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表》，

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学生的材料要附上当年各科的学习成

绩和综合测评排名（成绩单上要有各学院教学部门的盖章）。

（三）学生工作部（处）汇总并审核各学院上报的国家

励志奖学金名单，并将初审合格学生名单在校内进行不少于

五个工作日的公示。

（四）公示无异议后，上报学校国家奖学金领导小组和

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审核。

（五）将学校国家奖学金领导小组和国家奖学金评审委

员会审核通过的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得者名单和材料，于每年

10月 31日前，上报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批。

第七条 学校每年十二月份召开全校表彰大会，公布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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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金获得者名单，奖励获奖学生。

第八条 学校每年 12 月 31 日前将国家励志奖学金一次

性发放给获奖学生，并将获奖情况记入学生的学籍档案。奖

学金发放一年内，受到国家法律法规或校规校纪处分者，取

消本学年获奖资格，并追回所获得的奖学金。

第九条 各学院要切实加强管理，认真做好国家励志奖

学金的评审工作，确保国家励志奖学金真正用于资助品学兼

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负责解释。原《中国传媒大学“国家励志奖学金”评定办法（修

订）》（中传学字〔2016〕151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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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6

中国传媒大学本专科生校励志奖学金管理办法

（修订）

第一条 本专科生校励志奖学金（以下简称校励志奖学

金），用于奖励资助我校全日制本专科（含高职、第二学士

学位）学生中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激励我校家庭

经济困难学生勤奋学习、努力进取，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

面发展。

第二条 校励志奖学金的奖励标准为每人每年 1500元。

第三条 校励志奖学金的申请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

（二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
（三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；

（四）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

（五）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良；

（六）家庭经济困难，生活俭朴；

（七）符合“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”测试成绩良好及以

上。

（八）测评学年任意一门必修课、指定选修课考核成绩

及格或不低于 60分，且综合测评排名在班级前 60%。

第四条 校励志奖学金实行等额评审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

公正、择优的原则。

第五条 校励志奖学金按学年申请和评审。申请校励志

奖学金的学生为在校生中二年级以上（含二年级）的家庭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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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困难学生。

同一学年内，申请校励志奖学金的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并

获得国家助学金或校助学金，但不能同时获得国家励志奖学

金。

第六条 评审程序

（一）学生工作部（处）根据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

总人数和各学院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所占的比例综合平衡

后，按一定的名额下发给各学院，各学院在限额内进行等额

评审。

（二）根据校励志奖学金申请的相关条件，学生本人向

所在学院提出申请，各学院初审合格后，在所在的学院内进

行不少于 3 个工作日的公示；公示无异议的报学生工作部

（处），并同时填报《中国传媒大学校励志奖学金申请表》，

申请校励志奖学金学生的材料要附上当年各科的学习成绩

和综合测评排名（成绩单上要有各学院教学部门的盖章）。

（三）学生工作部（处）汇总并审核各学院上报的校励

志奖学金名单，并将初审合格学生名单在校内进行不少于五

个工作日的公示。

（四）公示无异议后，上报学校奖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批。

第七条 学校每年十二月份召开全校表彰大会，公布获

奖者名单，奖励获奖学生。

第八条 学校每年 12 月 31 日前将校励志奖学金一次性

发放给获奖学生，并将获奖情况记入学生的学籍档案。发放

的下一学年内，受到国家法律法规或校规校纪处分者，取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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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奖资格，并追回所获得的奖学金。

第九条 各学院要切实加强管理，认真做好校励志奖学

金的评审工作，确保校励志奖学金真正用于资助品学兼优的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负责解释。原《中国传媒大学校励志奖学金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

（中传学字〔2016〕154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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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7

中国传媒大学本专科优秀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

（修订）

第一章 总 则

第一条 优秀学生奖学金用于鼓励学生在校期间刻苦学

习，奋发向上；培养学生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，充

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，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

合格人才。

第二条 优秀学生奖学金以德智体综合测评结果为评选

依据，采取学生自愿申请和民主评议相结合的办法。

第三条 凡具有中国传媒大学全日制正式学籍的本科、

第二学士学位、专科学生（含港澳台侨学生），符合本细则

中有关条款，均可申请优秀学生奖学金。

第二章 基本条件

第四条 凡申请优秀学生奖学金者，必须符合以下基本

条件：

（一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
（二）遵守法律法规、校规校纪，关心集体，尊敬师长，

勤俭节约，爱护公物；

（三）勤奋学习，刻苦钻研，学习成绩优秀；

（四）积极参加学校和班级组织的各项活动，并能起模

范带头作用；

（五）积极参加公益志愿服务活动、军训及集体活动；

（六）年龄在18岁至24岁的适龄男生须完成兵役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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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评奖当年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取消申请奖学金

的资格：

（一）本学年内受到国家法律法规或校纪校规处分者；

（二）本学年内课堂考勤出勤率低于90%；

（三）本学年内在寝室使用违章电器者；

（四）无故不参加军训或军训成绩不合格者；

第三章 具体条件

第六条 符合第二章基本条件，同时测评学年任意一门

必修课、指定选修课考核成绩及格或不低于60分，并且“国家

学生体质健康标准”测试成绩达到良好及以上，符合以下具体

条件者可申请相应的优秀学生奖学金：

（一）校级一等奖学金：学年德智体综合测评成绩全班

排名前10%；

（二）校级二等奖学金：学年德智体综合测评成绩全班

排名前20%；

（三）校级三等奖学金：学年德智体综合测评成绩全班

排名前30%。

第七条 符合第二章基本条件，同时测评学年任意一门

必修课、指定选修课考核成绩及格或不低于60分，并且“国家

学生体质健康标准”测试成绩达到良好及以上，符合以下具体

条件者可申请相应的中国传媒大学单项奖学金，特殊情况需

单独说明：

（一）中国传媒大学道德风尚单项奖

至少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，且申请材料需通过相关部门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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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认定：

1.以较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，在维护校风校纪，创建

和谐校园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，有突出表现者；

2.在助人为乐、见义勇为、诚实守信、舍己救人、自强

自立、敬老爱幼等方面，有突出表现者；

3.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获得相关省部级及以上优

秀评选荣誉者；

4.其他与上述同等影响力的道德风尚事迹者。

（二）中国传媒大学学术科研竞赛单项奖

至少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，且申请材料需通过相关部门审

核认定：

1.以学生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际国内权威期刊发表

高水平学术论文者；

2.在本学科省部级及以上学术竞赛中获得名次者；

3.成功申请发明专利或取得重大发明创造者；

4.出版高水平学术专著者；

5.科研成果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奖励者；

6.主持省部级及以上项目或在参与省部级及以上项目中

作出重大突出贡献者；

7.取得其他与上述同等水平或影响力的科研创新成果者。

（三）中国传媒大学体育竞赛单项奖

至少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，且申请材料需通过相关部门审

核认定：

1.积极参与学校体育比赛，破学校比赛记录的个人或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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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主要负责人；

2.获得省部级及以上体育竞技比赛重要奖项的个人或团

队主要负责人；

3.参加省部级及以上单位组织的体育活动，表现突出的

个人或团队主要负责人，为学校赢得良好声誉者；

4.取得其他与上述同等水平或影响力的体育竞技成果者。

（四）中国传媒大学文化艺术单项奖

至少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，且申请材料需通过相关部门审

核认定：

1.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文化艺术活动，获得最高奖的个

人或团队主要负责人；

2.积极参加校外文化艺术活动，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项

的个人或团队主要负责人；

3.参加省部级及以上单位组织的重大文化艺术活动和重

要演出，表现突出的个人或团队主要负责人，为学校赢得良

好声誉者；

4.取得其他与上述同等水平或影响力的文化艺术成果者。

（五）中国传媒大学社会实践单项奖

至少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，且申请材料需通过相关部门审

核认定：

1.积极参加社会实践，个人或担任主要负责人的实践团

队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社会实践奖励者；

2.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，在重要的社会工作岗

位和重大活动中表现突出，为学校赢得良好社会声誉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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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在参加的社会活动中表现突出，所撰写的调查研究报

告、实践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，或被政府部门、学校采

纳者；

4.取得其他与上述同等水平或影响力的社会实践成果者。

第四章 评定办法

第八条 享受优秀学生奖学金名额分配和金额如下：

一等奖学金：每人每学年3000元；获奖人数不超过本学

院人数的3%；

二等奖学金：每人每学年2000元；获奖人数不超过本学

院人数的5%；

三等奖学金：每人每学年1000元；获奖人数不超过本学

院人数的8%；

单项奖学金：每人每学年500元，获奖人数不超过本学

院人数的10%。

本学年内一、二、三等奖学金获得者可同时申报单项奖

学金，各单项奖学金可兼报兼得。

根据国家鼓励大学生参军入伍相关优惠政策规定，入伍

当年获得二、三等奖学金的，调高一档授奖，获得一等奖金

的，不再调高获奖等级。

第九条 评定程序：

（一）中国传媒大学奖助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面协调、

监督本专科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定工作。

（二）各学院奖助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优秀学生奖学金评

审具体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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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学院组织本学院各班依据《中国传媒大学本专

科生德、智、体综合测评办法》完成德智体综合测评。

（四）学生本人对照本细则，提出申请。各学院奖助工

作领导小组审批，并在学院内公示拟获奖初审名单5个工作

日，公示无异议后，报学校审核。

（五）学校审核各学院初审通过的名单，并将拟获奖名

单在学校范围内公示5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，上报中国

传媒大学奖助工作领导小组审定最终结果。

第五章 表彰、颁奖

第十条 学校每年十二月份召开全校颁奖大会，公布奖

学金获得者名单，奖励获奖同学。

第十一条 学校于每年 12 月 31 日前将当年优秀奖学金

一次性发放给获奖学生，颁发奖励证书，并将获得奖学金情

况记入学生学籍档案。

第十二条 奖学金发放一年内，受到国家法律法规或校

规校纪处分者，取消本学年获奖资格，并追回所获得的奖金。

第六章 附 则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负责解释。原《中国传媒大学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奖实施细则

（修订）》（中传学字〔2016〕106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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